
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综考
———兼评“5115”判决书

高晓燕

　 　

　　内容提要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违背国际公约进行化学战 ,战败之际

又秘密掩埋和丢弃化学武器以掩盖其罪行 ,在没有向中国方面提供任何资料

的情况下 ,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战后使众多中

国人惨遭伤害 ,身心备受摧残。同时也造成环境的污染 ,潜在的危险性日益

加重。根据《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规定 ,日本有责任销毁这些遗弃的化学武

器。近年来 ,部分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 ,要求日本政府道歉

和赔偿 ,对促进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有积极的意义。今年

5 月 15 日日本地方法庭宣判 ,承认原告被化学武器伤害的事实 ,但日本政府

不能承担法律责任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一判决是毫无道理的 ,是在寻

找种种遁词为日本政府推卸责任。

关键词 　日本 　遗弃化学武器 　毒气伤害 　索赔诉讼

2003 年 5 月 15 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日军遗弃化学武器

的中国受害者提出的赔偿诉讼案进行了判决。日军遗弃化学武器

及其伤害问题再次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笔者仅对问

题由来与判决结果做以下简要评析。

一 　战后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概况

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行

为。中国、美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曾经就日本军队的这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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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过抗议和警告。为了逃避责任 ,日本军队在 1945 年 8 月临近

投降之前 ,做出掩盖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的决定 ,由此导致了遗弃

化学武器 ,并继续危害中国平民的问题发生。其中遗弃情况 ,大致

分为以下 3 类。

一是日本军队把化学武器秘密埋藏在地下或投弃在江河中。

战后 ,已经有部分原日本军人就当时掩盖化学战罪证的活动

提供了证言。

原日本关东军化学部 (五一六部队)队员若生重作和高桥正治

在 1994 年 2 月曾经提供证言说 :“因为五一六部队是秘密部队 ,所

以在终战前要撤出齐齐哈尔 ⋯⋯”,“从 13 日早上开始就把毒气罐

等都丢到叫作嫩江的那条大河里 ,那是命令”,“把瓦斯弹装到车上

运到江桥上丢了下去。是用五一六部队建筑班的汽车和工人把毒

气弹堆到车上 ,丢到江里去的。都是毒瓦斯弹 ,据说有芥子气和路

易氏气等三种类型 ⋯⋯”①

原日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 (五二六部队)队员金子时二也在

1995 年证实 ,他在部队即将撤退前 ,曾奉命参加了把 200 多个毒

剂罐埋到地下的行动。②

原日本中国派遣军第六方面军第十一军 (吕集团)直属汽车第

三十四连队助理教官铃木智博 2001 年 7 月 23 日向东京地方法院

提出陈述书。证实在 1945 年 8 月 20 日 ,根据日军驻湘潭地区司

令部的命令 ,将记载部队一切情况的资料均隐蔽烧毁 ;将部队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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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步平 :《采访金子时二的记录》,地点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时间 : 1995 年 7 月 23

日。

[日 ]槽川良谷 :《关东军五一六部队の员闻き取り记录》,1993 年 4 月 ,转引自步平

等主编《日本侵华新罪证———化学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39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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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 箱毒气弹投入湘江中。①

以上证言表明 ,日本军队在投降前掩盖化学战证据的特点是 :

11 有组织的活动 ,都是执行上级的命令 ;21 把文字资料销毁 ,将没

有来得及使用的化学武器埋入地下或投弃在江河里 ,使对方难以

寻找有关的证据。

由于日本军队有意识并有组织地掩盖证据 ,所以至今无法找

到与遗弃化学武器地点相关的完整资料 ,目前看到的证言只透露

了零星线索 ,尚有相当多的遗弃地点仍不为人所知。

二是日本军队将大量化学武器混入普通武器中交给战胜国。

日军投降前并没有能够将所有的化学武器都埋藏或投弃。特

别是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 ,为准备对苏联的作战储备了大量

的化学武器。由于苏联军队向关东军突然发起攻击 ,从发起攻击

到日本军队宣布投降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其进攻速度大大超过

了日本军队的预想 ,故相当一部分日本军队因没有充裕的时间对

化学武器进行处理 ,而在逃跑时将化学武器与普通武器一同丢弃。

部分日军在投降时将化学武器混在普通武器中一同交给战胜国。

根据目前掌握的日军缴械资料 ,里面记载有火炮、枪支、军马、弹药

及其他种种物品 ,但是在炮弹中没有明确区分出化学炮弹 ,也没有

任何有关化学战的资料。② 在东北以外的各战场日本军队的缴械

资料中 ,也未见专门记载化学武器的资料。

三是在战后比较混乱的时期 ,散落到各地的化学武器。

抗日战争结束后 ,在日本军队将武器正式向战胜国移交前 ,由

于形势的混乱 ,已经有部分武器弹药散落到各地 ,流失到民间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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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日 ]日本国会第 154 次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记录 ,2002 年 9 月 12 日。

[日 ]铃木智博 :《“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索赔案”陈述书》,东京地方法院 ,2001 年

7 月 23 日。



中也有部分化学武器。

二 　对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

战后 ,中国根据日本军队化学武器的遗弃状况 ,对遗弃化学武

器进行了初步的处理。

关于上述第一种遗弃情况 ,因为是日本军队秘密埋藏或投弃

的 ,且从未向中国方面提供任何线索和证言 ,所以从未得到处理 ,

只是在发生意外的伤害后才有可能处理。

上述第二和第三种遗弃情况占日本军队遗弃化学武器的多

数。正式的处理工作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开始的。当时 ,鉴

于东北各地都有报告发现日本军队遗弃炮弹的问题 ,由东北军区

及部分地区成立“日遗炮弹处理委员会”,负责集中日军遗弃的炮

弹 ,并加以爆破处理。但是 ,在集中炮弹时 ,发现其中有化学武器

存在 ,有的还发生泄露 ,造成了伤害。根据当时政务院的调查 ,发

现这不是孤立的现象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因此决定各地的“日遗

炮弹处理委员会”改名为“日遗废毒弹处理委员会”,从普通武器中

将化学武器挑选出来 ,进行专门处理。①

当时决定“以深埋为佳”的处理方法 ,即将发现的化学武器集

中起来挖坑深埋。而选择深埋地点是根据以下原则 :

11 三四十年内不被利用从事基本建设的地方 ;

21 不是河流水源的地方 ;

31 不是产矿区的地方 ;

41 离人烟较远 ,在 3 公里内无居民打井饮水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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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比水平地面较低的地方 ;

61 能通行车辆便于运入炮弹的地方。

按照上述条件 ,在中国东北选择了若干临时深埋日本军队遗

弃化学武器的地点。尽管这些地点都位于极其偏僻的深山 ,但为

了防止发生意外伤害 ,深埋后都立有明显的标志。可见 ,这种深埋

与日本军队在投降前的仓促埋藏不仅目的有别 ,而且认真负责的

程度也大不相同。

1993 年国际社会签订的新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规定制

造化学武器的国家有义务销毁遗弃在别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 ,并

规定了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时间期限。公约所说的处理 ,是指在

现代技术水平下的科学处理 ,即要求对人类和环境都达到无毒和

无污染的处理。1997 年 ,该公约生效 ,有关缔约国开始承担起履

行国际公约的义务。1999 年 7 月 ,中日两国就处理遗弃在中国的

化学武器问题签署了备忘录 ,备忘录主要明确了以下原则 : ①

11 确认了旧日本军在中国遗弃了大量化学武器 ;

21 日本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履行销毁被确认的

遗弃化学武器的国际义务 ;

31 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 ,日本政府将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

专家、设备 ,中国方面将予以切实的协助 ;

41 对化学武器的销毁不应对中国的环境产生污染 ,不使人员

受到伤害。

在中日间签署备忘录之前 ,两国已就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境

内的化学武器的情况进行了 20 次以上的共同调查 ,并发掘了部分

地方深埋在地下的化学武器 ,为全面销毁和处理化学武器积累了

经验。但是 ,按照国际公约要求的 10 年内必须处理完毕的年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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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年实现全部销毁遗弃化学武器的目标是相当紧迫的任务。

三 　遗弃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

化学武器与常规的武器的最大区别 ,一是其伤害严重 ,没有有

效的治疗方法 ;二是其内部的化学毒剂成分复杂 ,特别是含有对人

体有极大危害的砷 ,这是相当难处理的物质。化学武器与细菌武

器也不同 ,细菌武器固然有极大的危害性 ,但是细菌毕竟有一定的

生命周期 ,而化学毒剂的毒性从理论上说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自然消失的。这种情况表明 ,战后被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的化

学武器对于中国人民的危害和对于中国环境的污染是十分严重的

问题。

那些被日军秘密埋藏或投弃的化学武器 ,由于大部分地点没

有被公布 ,中国人民并不知情。战后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 ,化学武

器有的被偶然发现、发掘或从江河中打捞出来 ,但是毒剂往往会在

无意中发生泄露 ,对毫不知情的人们造成伤害 ,加上没有有效的治

疗方法 ,那样的伤害一旦发生将是很不幸的。根据有关资料初步

统计 ,战后被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人数有 2000 —3000 人。我

们曾经对在东北部分地区的 10 余起伤害事件进行了调查 ,涉及被

害人约 100 人。① 需要说明的是 ,所有这些伤害事件都是被致死

性、糜烂性的毒剂伤害的 ,因为这一毒剂导致的伤害严重 ,所以引

起了重视 ,留下了记载。至于被催泪性或呕吐性毒剂伤害的事件 ,

由于被害症状较轻 ,没有引起重视 ,也没有留下记载。所以真正的

被害当不止上述的统计 ,还需要进行认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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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录像资料 ,1992 —1995 年。



在 1992 年日内瓦裁军会议上 ,中国代表团指出 :根据 50 年代

的有关资料初步统计 ,日军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包括弹、筒等)

约 200 万发 (枚) ,化学毒剂 100 吨。中国政府还披露 :“近半个世

纪以来 ,我国至今不断发现外国遗留的化学武器 ,这些化学武器对

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由于有关

国家一直没有提供关于它遗留化武的情况 ,人们在发现这些化学

武器时无法事先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致使很多人遭到中毒伤害。

据初步统计 ,迄今仅遭受直接伤害者已达 2000 余人。此外 ,遗留

化武对我国的环境和安全方面的威胁也在增加。例如 ,在河北省

石家庄市藁城中学的校园内发现外国遗留的化学弹 ,使该校 2000

多名师生的生命受到威胁 ,严重影响了该校的正常教学。又如 ,吉

林省敦化地区发现的化学武器 ,处于哈尔巴岭水库上游 ,数量庞

大 ,年代久远 ,大部分严重锈蚀 ,一旦大量泄漏 ,必将对当地人民生

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堪设想的危害和后果。这些情况 ,已引

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①

四 　关于“5115”判决书的评析

被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 18 名中国受害人在 1996 年 12

月和 1997 年 10 月两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 ,根据国际

法和中国及日本国内法 ,共提出 4 项诉讼请求 :11 要求造成原告

及其家属陷入这种痛苦境地的日本国对原告做出有诚意的谢罪 ;

21 日本国对原告履行损害赔偿的责任 ;31 对原告的医疗护理进行

支援 ;41 日本国政府把制造和使用毒气战的历史事实记入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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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再也不制造毒气 (炮弹)危害世人。要求日本政府对被害人予

以赔偿。

2001 年开始 ,东京地方法院对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案的诉

讼开始法庭调查 ,中日两国的学者就日本军队化学战的战争责任

问题提出陈述。日本方面提出陈述的学者是中央大学的教授吉见

义明 ,中国方面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提出陈述。在

陈述书中 ,他们就日本在战争中的化学战的基本情况 ,包括战争中

的研究、制造和使用 ,以及战后遗弃的化学武器的基本情况和对中

国人民受害的基本情况加以说明。步平在法庭陈述中说道 :“我所

证实的化学武器的伤害 ,都发生在战后 ,而不是战争中。战后造成

的伤害尽管是战争的继续 ,但不能视为战争赔偿。因为在中日间

确立放弃战争赔偿原则的时候 ,没有涉及战后被遗弃的武器伤害

的问题 ,更何况是被违背国际公约制造的化学武器的伤害。”“中国

的受害者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和防护的状况下受害的 ,其伤害

更加严重。所以要求赔偿是完全正当的。”①

2003 年 5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布对第二

次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伤害诉讼案的判决 ,驳回了张岩等

5 位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意味着 ,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败诉。

判决书承认侵华日军确实曾大量制造毒气弹 ,并将大量化学

武器部署在中国 ,为了销毁证据 ,日军把这些毒气弹隐藏起来 ,战

后仍继续隐瞒这一事实 ,也承认日本政府应当预见到遗弃化学武

器可能产生的伤害。但是 ,判决书却认定 :11 原告以海牙公约或

国际法追究被告法律责任 ,但个人不具有国际法的法主体性 ; 21
原告基于中国民法的原则要求被告赔偿 ,但被告的行为应属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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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 ,中国民法不在这一诉讼范围 ;31 原告基于日本国家赔偿

法① 的原则要求被告赔偿 ,法庭认为日本军队在战败时把具有危

险性的化学武器及毒气弹遗弃在中国确属违法行为 ,但此事在日

本国家赔偿法实施前已经发生 ,属于先行行为因此没有法律责任 ;

而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有关部门若向旧军队有关人士尽量听取情

况 ,有可能预见遗弃化学武器的危险性。但是日本政府的主权不

能涉及到中国 ,即使是将回收、保管的事宜委诸中国 ,是否能够做

还要看中国政府的判断 ,所以无法看到被告有避免使伤害发生的

有效手段。故驳回中国原告的诉讼请求。

东京地方法院的这一判决 ,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道义上 ,都有

相当多的问题。

第一 ,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制造、使用化学

武器的战争责任 ,在战后没有得到追究。对此日本必须反省。而

把大量的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领土上 ,不仅是违背国际公约 ,更是

违反人道的行为 ,对此更必须反省。中国的遗弃化学武器受害人

的诉讼 ,是要求日本对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做出深刻反省和谢罪

的正义行动。东京地方法院应当正视中国受害人的正义要求 ,正

视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对国际法和人权原则的肆意践踏的事实 ,更

应考虑到日本的化学战的责任逃避了战后审判的背景 ,对日本的

侵略战争责任给予明确的认定。但判决书回避了这个问题。

第二 ,日本军队作为战败者向战胜国缴纳战争物资的时候 ,为

了掩盖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 ,从来没有向中国方面报告有化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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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国家赔偿法》为 1947 年 10 月 27 日实施 ,这里涉及的是其第一条第一款 ,即

“国家或公共团体具有公的权力的公务员在履行公务时 ,有意或过失性地违法而使

他人受到损害时 ,国家或公共团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条第二款 ,即“道路、河流及

其他公共设施的设置及管理出现漏洞导致他人产生损害时 ,国家或公共团体承担

赔偿责任”。



器存在的事实。目前在中国已经发现的化学武器 ,是中国方面在

战后从大量的缴获的武器中挑选出来 ,埋在地下或存放在仓库中

的。直到中国方面在日内瓦裁军会议向国际社会指出日本遗弃在

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之前 ,日本方面从未主动提出处理和销毁遗

弃在中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问题。事实是在中国方面提出问题

之前 ,日本战后始终没有主动承认过化学战的责任和遗弃化学武

器的事实 ,判决书以所谓的“日本主权涉及不到的中国调查和回收

被遗弃的毒气弹是异常困难的”作理由是纯粹的回避责任。

第三 ,日本军队在投降前 ,为了掩盖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 ,秘

密地把一部分化学武器埋在地下和投弃在江河里 ,这些武器根本

没有交给中国 ,而且至今也没有向中国提供有关的资料。此次诉

讼原告的大部分人是被这种化学武器伤害的。判决书故意回避这

一事实 ,以化学武器已经转移给中国为理由 ,将保管和处理的责任

也一并转移到中国方面。这是恶意混淆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与中

国政府应负的对中国人民的保护责任的本质区别。事实上 ,中国

政府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出发 ,战后对业已发现的遗弃化

学武器的处理以及对受害人的治疗和生活照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而日本方面至今也没有“向旧军队有关人士尽量听取情

况”,更没有正式向中国方面通报日军秘密埋藏和丢弃化学武器的

地点 ,使得中国方面很难预见伤害。因此可以说 ,判决书向中国政

府转嫁责任 ,是没有丝毫理由的。

在大久野岛等原来有关化学武器制造地的日本受害者 ,多数

也都有苦难的经历 ,他们的身体健康甚至于生命受到威胁。他们

现在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治疗和生活的赔偿 ,所以中国的受害者要

求得到赔偿是完全合理的。

在东京地方法院的陈述中 ,中日学者已经十分准确清楚地叙

述了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产生的背景与具体的伤害过程。但法庭根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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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做深入的研究 ,不进行科学的判断 ,以致判决书提出的理由是

明显地偷换概念 ,掩盖事实。这不能不使人们怀疑法庭具有主观

恶意。对此 ,中国的受害者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并决定向日本

高等法院再次提出诉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指出 :日本在侵华

战争期间 ,违反国际法 ,试验并多次使用生化武器 ,对中国人民犯

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日本战败前夕 ,侵华日军又将大量化学武

器遗弃在中国境内 ,使中国平民在战后和平时期遭受到新的伤害。

日本政府对解决这一战争遗留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政

府已多次就日本遗弃在华化武问题向日本政府阐明立场。我们再

次要求日方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认真对待 ,妥善处理。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 ,关于化学武器遗害的诉讼虽然得到不公

正的判决 ,但它的提起对促进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问题的正确

认识仍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由于推动这一诉讼的主要力量是日

本国内的和平团体与进步人士 ,所以对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发展

的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日本学者也指出 ,由于这些战争赔偿问

题特别典型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 ,对于没有战争责

任意识的日本人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所以不管审判结果如何 ,只要

让日本人了解那些事实 ,就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 ,

我们认为这一诉讼的目标决不是单纯的索赔 ,它的意义也远远超

出了受害者个人权益的实现。同时我们也希望 ,日本法庭也能从

更高的角度关注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从面向 21 世纪的立场思考

和判断历史问题。

(作者高晓燕 ,1958 年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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